
「臺中市⻄苑⾼中陳師不當管教及性騷擾甲
生，詎僅受⼀⼤過處分等爭議情事」調查案

調查委員：蔡崇義、田秋堇

111.06.16



立案背景

 據財團法⼈⼈本教育基⾦會陳訴略以，臺中市立⻄苑⾼級中學(下稱⻄苑⾼中)某
生(下稱甲生)自105年12月起，被該班導師陳○明(下稱陳師)⻑達⼀年凌虐施
暴，包括帶甲生到棒球班受公審、在教官室前趴跪罰寫導致大量缺課、被取不
雅外號「勃雞」、以FB成立「博基男神粉絲團」方式霸凌甲生、帶甲生到實驗
室當人肉沙包打、打到失控等情

未料，經甲⽣家⻑檢舉、媒體報導曝光後，臺中市社會局與教育局均進行
調查處理，確認陳師不當管教與性騷擾學生，惟陳師迄今仍在該校任教，則
學校與教育行政主管機關處理教師不適任行為之機制似有不周之處！



調查程序

 調卷：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 約詢
 110年12月30日教育部國⺠及學前教育署戴淑芬副署⻑及臺中市教育局陳雅
新專門委員率員到院說明

 111年1月24⽇臺中市⻄苑⾼中吳茂林校⻑、臺中市教育局楊振昇局⻑



       臺中市立⻄苑⾼級中學(下稱⻄苑⾼中)某生(下稱甲生)之家⻑陳訴，⾃105

年12月起，甲生被該班導師陳○明(下稱陳師)⻑達⼀年凌虐施暴等情，經⻄苑⾼
中調查屬實，且經臺中市社會局以該情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49條
規定處罰並公告在案。惟⻄苑⾼中教評會多次審議陳師相關違法⾏為，均未做成
停聘或解聘陳師之決定，改移該校106學年度第4次考核會議處後，亦未就陳師數
項侵害甲⽣權益⾏為分別核議，詎⾃始⾄今以通案⽅式核處陳師⼀⼤過處分。綜
觀⻄苑⾼中該校性平會、教評會之審議基礎並非完全基於前階段相關調查結果，
且審議組織成員之心證參雜其與陳師平素交情與主觀印象；又凡屬校內外委員共
同審議之提案，意見均呈現對立、拉鋸態勢，而僅由校內委員審議之提案，則意
向趨近，傾向維護陳師，實難避免造成外界師師相護之訾議，顯有未當。

調查意⾒⼀



陳師對待甲生之行為，經調查認定屬實

• ⻄苑⾼中方面：

⻄苑⾼中不適任教師調查⼩組-第1061225號不適任教師案調查報告：確有

不當管教。

⻄苑高中第1061220號案性平事件調查報告：成立性平法第2條第4款第1目

規定之性騷擾行為

• 臺中市社會局方面：

 107年1月15日公告陳師行為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49條第1

項第2款規定，任何人對於兒童及少年不得有下列行為：身心虐待之行為。

並依同法第97條規定，處以新臺幣6萬元整之罰鍰，且公布姓名。



⻄苑⾼中暨臺中市教育局106-107學年度之處理

• ⻄苑⾼中107年3月2日106學年度第8次教評會議決移由該校考核會處理，再由該校考核
會通過陳師予以記⼀⼤過之處分。

• 甲⽣家⻑107年4月3日申復，⻄苑⾼中性平事件申復審議⼩組議決「移請教評會重為決
議懲處，並建議教評會請身心專業人士列席備詢」。

• ⻄苑⾼中106學年度第11次教評會向精神科醫師諮詢「關於創傷後壓力症之症狀、定義、
成因、診斷方式與準則、治療期程等事宜」

• ⻄苑⾼中106學年度第13次教評會針對「『體罰或霸凌學生』與後段『造成其身心嚴重
侵害』有無因果關係」進行投票表決，投票結果為「7票認為有因果關係、9票認為沒有
因果關係」(未達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認定「體罰或霸凌學生」與後段「造成其身心
嚴重侵害」有因果關係)，故之後仍維持陳師⼀⼤過處分，並由臺中市教育局於107年12
月3日核定陳師懲令



⻄苑⾼中暨臺中市教育局109學年度之處理

• 109年7月29⽇經臺中市教育局依據陳師刑事判決結果及甲⽣家⻑提供新事證，函
請⻄苑⾼中重啟教評會審議陳師相關事件

• ⻄苑⾼中109學年度第5、6次教評會審議，同樣做成陳師「不予解聘、不予停聘」
之決定

• ⻄苑⾼中109學年度第5次考核會決議「本案已為討論，不再重為議決」

• 臺中市教育局亦認定尚無變更陳師記⼀⼤過處分之事由



⻄苑⾼中內部未基於調查報告認定之事實予以審議

教育部：教評會、考核會等組織應依調查報告事實認定、尊重調查結果，續為處理。

⻄苑⾼中處理情形：
性平事件調查報告已載明「陳師竟多次對甲生施以性騷擾行為，致使被行為人
甲生身心受創程度頗深，已難彌補所害；且陳師於本案調查訪談時初能坦承所
為，惟嗣後竟飾詞辯解以為卸責，顯然仍不知⾃省及悔悟等⼀切情狀」等語。

⻄苑⾼中107年3月2日106學年度第8次教評會卻有委員稱：「陳師非重大惡極的
行為，而且調查報告中有爭議的部分較多，無爭議的部分較少，在審議是否變
更身分時，要參酌整體的調查報告……調查報告中『初能坦承所為，惟嗣後竟
飾詞辯解以為卸責』這句話寫得非常非常的重，與我認識的陳師有所差距」等
語。



⻄苑⾼中109學年度教評會表決情形─內外委員意見對立

• 因應教師法108年修正的新規定，學校教評
會在審議教師體罰霸凌、性騷擾性霸凌等
事件時，應增聘外部委員，故⻄苑⾼中109
學年度教評會由內部委員19人、外部委員
12人，共31人組成。

• ⻄苑⾼中109學年度第6次教評會審議情形
(詳調查報告113頁)

第⼀案：由內、外部委員31人表決，歷
次表決均正反意見對立(請參右表)。

第二案，由內部委員19人表決，意向趨
近，傾向維護陳師。



陳師於其涉及體罰、霸凌、不當管教及性騷擾甲生等相關案件之調查期
間，仍積極聯繫接觸甲⽣及甲⽣家⻑，⾄為不妥，惟校⽅僅予勸導，並
無有效處理，難謂善盡保護甲生之責；又甲生除遭陳師於無人實驗室中
體罰，亦經常於走廊上、教官室或導師室等班級以外處所公開受罰，惟
該校內部卻無相關機制能發現或及早中止陳師該等行為，除傷害甲生身
心甚劇，對於甲生受罰情事中之相對人，諸如甲生同班學生、該校體育
班學⽣等⼈亦屬有害，⻄苑⾼中對於所屬教師未善盡積極維護學⽣受教
權益之義務，處理方式消極，核有違失。

調查意見二



陳師遭檢舉後，應靜候調查，卻仍私下接觸甲⽣與其家⻑

• ⻄苑⾼中107年1月11日(週四)學生晤談紀錄顯示，甲生自述「上周突然接到導師打手機

過來，不知道他要幹什麼，⼀聽到他的聲⾳⾺上尖叫掛電話、刪電話；晚上⼜做惡夢」。

• 107年1月19日陳師至甲⽣家⻑⼯作處談和解。

按⻄苑⾼中說法，對於陳師於調查期間屢屢違反前述原則⽽與甲⽣及其家⼈接觸之⾏為，該校
僅予勸導，並無有效處理，難謂善盡保護甲生之責



甲⽣就讀⻄苑⾼中期間經常於班級以外處所公開受罰；⻄苑⾼中內部毫
無相關機制能發現或及早中止陳師行為

• 臺中市社會局訪視結果：陳師自承曾於導師室、教官室外面或走廊上，以及體育班宿舍等

處處罰甲生。

• 「⻄苑⾼中不適任教師調查⼩組-第1061225號不適任教師案調查報告：陳師除於無人實驗

室中利用木板及水管對甲生進行不當管教外，亦有將甲生帶離班級跪趴罰寫，導致甲生多

節缺課，且有公開處罰甲生情形，例如將甲生帶至體育班上課地點罰寫、命甲生在樹下罰

寫功課並對其攝影且事後將影片於實驗室播給體育班學生看。

兒童權利公約第28條第2項：「締約國應採取⼀切適當措施，確保學校執⾏紀律之⽅式，係符
合兒童之人格尊嚴及本公約規定。」

我國教育基本法明文規定，學生之受教育權及人格發展權應受國家保障。
教育部：「教師以外輔導管教人員（包括兼任教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教官或校安人
員……）準用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及各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之
規定。」



有關⻄苑⾼中性平會、教評會及考核會等教師評議過程
及結論，該校內部委員對於自身法定職責認知猶有不足，
又會議審議基礎有逸脫審議前階段之調查結果，且參雜
委員與陳師平素交情與主觀印象之情形，會議結論妥適
性實有疑義，臺中市教育局未依教師法第26條及教育部
110年12月9日臺教人(三)字第1100166425號函示為妥適
之處置，實有未當。

調查意見三



⻄苑⾼中性平會、教評會及考核會等教師評議過程及結論，該校內部委
員對於自身法定職責認知猶有不足

• 按教師法(103年6月18日修正公布)第14條第4項規定及教育部相關函釋，⻄苑⾼中教評會應根據該檢舉內容

初步判斷是否已屬情節重大，以決定陳師須否暫予停聘以離開教學現場俾利調查

• 惟⻄苑⾼中107年1月9日106學年度第3次教評會審議時，該校教評會成員竟有認為陳師既已請假、何須審議

停聘者，渠等說法包括：「陳師目前是請假階段，還需議決是否將他停聘嗎？」、「是不是只要確認陳師

已經請假，符合法的用意─避免涉及騷擾之教師接觸相關人員，那停聘與否的決議是否就完全沒有必要？」、

「……請假是陳師的權利跟主動，我們事實上不能強迫他請假，要尊重他個人的意願。………如先前我所

說的，我並不認為陳師有停聘的需要，但顧及學生的身心靈狀態，陳師願意請假那就尊重他的意願……」

等。

教育部：「部分學校誤認教師請假時與停聘效果⼀致（都是未到校）⽽決定不予停聘之情況
應屬特殊個案情形。倘教師涉有前開法定情形，學校仍應依規定應提教評會審議停聘相關事
宜，教師是否請有事、病假之情事，並不影響學校送請教評會審議其停聘事宜」



⻄苑⾼中會議結論妥適性實有疑義，臺中市教育局未依教師法第26條及
教育部110年12月9日臺教人(三)字第1100166425號函示為妥適之處置

• 教師法第26條第2項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涉有第14條至第16條或第18條規定之情形，

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未依規定召開、審議或決議，主管機關認有違法之虞時，應敘明理由交回學

校審議或復議；屆期未依法審議或復議者，主管機關得敘明理由逕行提交教師專業審查會審議，

並得追究學校相關人員責任。」

• 教育部110年12月9日臺教人(三)字第1100166425號函示：

有關教師法第26條第2項及第4項規定實務執⾏⽅式，前開規定所稱「主管機關認有違法之虞」⼀節，參酌最

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515號判決有關行政法院就涉及專業判斷之行政處分應審查事項，以及救濟實務上有

關原則，各主管機關得依下列項目認定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是否似欠妥適而有違法之虞：「1.學校教評會

決議是否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或不完全之資訊。2.學校教評會決議是否有違⼀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3.學校

教評會決議是否出於與事物無關之考量，亦即違反不當聯結之禁止。4.相關決策會議組成是否合法。5.判斷過

程是否遵守相關之程序。6.法律概念與事實關係間之涵攝有無明顯錯誤。7.有無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之上

位規範。8.有無違反行政法原理原則。」



本案未來之處理，應恪遵兒童權利公約(CRC)有關規範

 CRC第12條第2項：「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及行政程序中，能夠依照
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定，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表達意見之機會。」

 CRC第12號⼀般性意⾒「兒童表達意⾒的權利」第118段：「締約國在制定和執行解決
⼀切形式暴⼒的立法、政策、教育和其他措施時應徵求兒童之意⾒」，以及該公約第
13號⼀般性意⾒「兒童免遭⼀切形式暴⼒侵害的權利」

 CRC第12號⼀般性意⾒第63段：「在遭受暴力的情況下，兒童發表意見的權利尤為重
要」

本案再予啟動相關程序調查、審議及輔導時，
應積極傾聽甲生或其他受害學生(含其法定代理人)之意見為妥。



教師法於108年修正第9條第3項規定，目的係為使教評會處理教師涉及性平、兒少體罰、
霸凌等相關案件更具公信力，且降低各團體意見分歧之情形。惟該條文就教評會校外委
員人數僅規定，以「應增聘至教評會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代表人數少於委員總額二分
之⼀為⽌」，並未明確規範校內、外委員比率。以⻄苑⾼中109學年度教評會聘校內委
員19人、校外委員12人為例，雖符合教評會設置規定，惟該會最終之組成，內、外部人
數懸殊，外部學者專家審議意見無法有效發揮作用，實難以避免外界產生師師相護之觀
感，而喪失其公信力。又現行法制設計，除可能缺乏足夠外部專家學者參與外，亦無家
⻑參與救濟等機制之設計，為落實教師法108年修正之意旨，對於教評會增聘外部委員
之⼈數比率規範，以及家⻑參與救濟之機制，以避免類案再⽣，容應由教育部審視妥處
之。⼜，免於暴⼒傷害乃兒童基本⼈權，以臺中市⻄苑⾼中教師不當管教及性騷擾學⽣
事件為鑑，強化兒童⼯作者之⼈權教育⼀事，亦應由教育部併予處理。

調查意見四



為何⻄苑⾼中109學年度教評會外部委員為12人？

• ⻄苑⾼中⼈事室主任：係依據教師法第9條第3項規定，於原本校內19名委員之基礎上，

增聘累計外部委員12人至符合教師法所定「未兼行政之教師代表人數少於委員總額二分

之⼀」，符合教評會設置規定。

該條文就教評會校外委員人數僅規定，以「應增聘至教評會未兼
⾏政或董事之教師代表⼈數少於委員總額⼆分之⼀為⽌」，並未
明確規範校內、外委員比率。



教評會委員比率設計問題，以及議決方式無法作用時該如何是好？

• ⻄苑⾼中108~109學年度家⻑會會⻑林龍佑先生：「之前教評會除家⻑會⻑及校⻑外皆

為校內教師，但教師法修法後，109年12月1日教評會有聘外委員加入，會議從早上九點

多馬拉松式開到晚上七、八點才表決，在委員成員仍多數是校內教師下，表決結果仍維

持原處分。」

本案認為：
1).教評會內、外部人數懸殊，外部學者專家審議意見無法有效發揮作用，實難以避免外界
產生師師相護之觀感。
2).既教師法108年已朝教評會納入外部審議意見之方向進行修正，顯示教育主管機關亦重
視外部審議意⾒之價值，⽽以⻄苑⾼中審議陳師相關案件之過程⽽⾔，當教評會內外部意
見針鋒相對，外部審議意見又受限教評會委員比率設計以及議決方式無法作用時，是否應
有適當之管道，保留或揭露外部審議意⾒，俾使教評會審議結果更貼近⼀般公認之價值？
以上均應由教育部審酌處理。



教評會現制，無家⻑參與之設計

• ⻄苑⾼中歷次教評會接受陳師書面或到場陳述意見計9次，家⻑部分卻未被視為當事⼈，

而未曾出席教評會陳述意見！

CRC相關規範：
1).第12條第2項：「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及行政程序中，能夠依照國家
法律之程序規定，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組織，表達意見之機會。」
2).第12號⼀般性意⾒「兒童表達意⾒的權利」第118段：「締約國在制定和執⾏解決⼀切
形式暴力的立法、政策、教育和其他措施時應徵求兒童之意見」
3).第13號⼀般性意⾒「兒童免遭⼀切形式暴⼒侵害的權利」第63段：「在遭受暴力的情況
下，兒童發表意見的權利尤為重要」

學校或主管機關調查審議處理學生遭受暴力侵害之事件時，應重視
受害學生之意見！



政府應強化兒童工作者之人權教育

 CRC第19條第1項：「締約國應採取⼀切適當的立法、⾏政、社會與教育措施，保護兒童
於受其⽗⺟、法定監護⼈或其他照顧兒童之⼈的照顧時，不受到任何形式之身心暴力、
傷害或虐待、忽視或疏失、不當對待或剝削，包括性虐待。」

 CRC第13號⼀般性意⾒兒童免遭⼀切形式暴⼒侵害的權利」第44段揭示「教育措施包括
『提高照顧者和專業工作者與兒童接觸的能力』」

 CRC第13號⼀般性意⾒第44段(d)：「為落實兒童權利公約第19條，應對專業人員和機構
提供職前和在職的⼀般培訓與具體職業的培訓，確保《公約》成為將從事兒童⼯作，或
在工作中涉及兒童的所有人員之教育課程內容；從事兒童工作，或工作中涉及兒童的所
有專業人員和非專業人員包括各級教育系統的教師、社會工作者、醫生、護士和其他衛
生工作者、心理學者、律師、法官、警察、觀護人和監獄官、記者、社區工作者、寄宿
機構照顧者、公務員和公共機構官員、庇護所官員以及傳統和宗教領袖等。」



*調查意⾒⼀、⼆，糾正臺中市立⻄苑⾼級中等學校。

*調查意⾒⼀、三，糾正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調查意見四，函教育部參處見復。

*調查意見移國家人權委員會參處。

*個資遮隱後，調查報告全文上網。

處理辦法

感謝聆聽 敬請指教


	「臺中市西苑高中陳師不當管教及性騷擾甲生，詎僅受一大過處分等爭議情事」調查案
	立案背景
	調查程序
	�       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下稱西苑高中)某生(下稱甲生)之家長陳訴，自105年12月起，甲生被該班導師陳○明(下稱陳師)長達一年凌虐施暴等情，經西苑高中調查屬實，且經臺中市社會局以該情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49條規定處罰並公告在案。惟西苑高中教評會多次審議陳師相關違法行為，均未做成停聘或解聘陳師之決定，改移該校106學年度第4次考核會議處後，亦未就陳師數項侵害甲生權益行為分別核議，詎自始至今以通案方式核處陳師一大過處分。綜觀西苑高中該校性平會、教評會之審議基礎並非完全基於前階段相關調查結果，且審議組織成員之心證參雜其與陳師平素交情與主觀印象；又凡屬校內外委員共同審議之提案，意見均呈現對立、拉鋸態勢，而僅由校內委員審議之提案，則意向趨近，傾向維護陳師，實難避免造成外界師師相護之訾議，顯有未當。
	陳師對待甲生之行為，經調查認定屬實
	西苑高中暨臺中市教育局106-107學年度之處理
	西苑高中暨臺中市教育局109學年度之處理
	西苑高中內部未基於調查報告認定之事實予以審議
	西苑高中109學年度教評會表決情形─內外委員意見對立
	�陳師於其涉及體罰、霸凌、不當管教及性騷擾甲生等相關案件之調查期間，仍積極聯繫接觸甲生及甲生家長，至為不妥，惟校方僅予勸導，並無有效處理，難謂善盡保護甲生之責；又甲生除遭陳師於無人實驗室中體罰，亦經常於走廊上、教官室或導師室等班級以外處所公開受罰，惟該校內部卻無相關機制能發現或及早中止陳師該等行為，除傷害甲生身心甚劇，對於甲生受罰情事中之相對人，諸如甲生同班學生、該校體育班學生等人亦屬有害，西苑高中對於所屬教師未善盡積極維護學生受教權益之義務，處理方式消極，核有違失。
	陳師遭檢舉後，應靜候調查，卻仍私下接觸甲生與其家長
	甲生就讀西苑高中期間經常於班級以外處所公開受罰；西苑高中內部毫無相關機制能發現或及早中止陳師行為
	�有關西苑高中性平會、教評會及考核會等教師評議過程及結論，該校內部委員對於自身法定職責認知猶有不足，又會議審議基礎有逸脫審議前階段之調查結果，且參雜委員與陳師平素交情與主觀印象之情形，會議結論妥適性實有疑義，臺中市教育局未依教師法第26條及教育部110年12月9日臺教人(三)字第1100166425號函示為妥適之處置，實有未當。
	西苑高中性平會、教評會及考核會等教師評議過程及結論，該校內部委員對於自身法定職責認知猶有不足
	西苑高中會議結論妥適性實有疑義，臺中市教育局未依教師法第26條及教育部110年12月9日臺教人(三)字第1100166425號函示為妥適之處置
	本案未來之處理，應恪遵兒童權利公約(CRC)有關規範
	�教師法於108年修正第9條第3項規定，目的係為使教評會處理教師涉及性平、兒少體罰、霸凌等相關案件更具公信力，且降低各團體意見分歧之情形。惟該條文就教評會校外委員人數僅規定，以「應增聘至教評會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代表人數少於委員總額二分之一為止」，並未明確規範校內、外委員比率。以西苑高中109學年度教評會聘校內委員19人、校外委員12人為例，雖符合教評會設置規定，惟該會最終之組成，內、外部人數懸殊，外部學者專家審議意見無法有效發揮作用，實難以避免外界產生師師相護之觀感，而喪失其公信力。又現行法制設計，除可能缺乏足夠外部專家學者參與外，亦無家長參與救濟等機制之設計，為落實教師法108年修正之意旨，對於教評會增聘外部委員之人數比率規範，以及家長參與救濟之機制，以避免類案再生，容應由教育部審視妥處之。又，免於暴力傷害乃兒童基本人權，以臺中市西苑高中教師不當管教及性騷擾學生事件為鑑，強化兒童工作者之人權教育一事，亦應由教育部併予處理。
	為何西苑高中109學年度教評會外部委員為12人？
	教評會委員比率設計問題，以及議決方式無法作用時該如何是好？
	教評會現制，無家長參與之設計
	政府應強化兒童工作者之人權教育
	*調查意見一、二，糾正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等學校。��*調查意見一、三，糾正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調查意見四，函教育部參處見復。��*調查意見移國家人權委員會參處。��*個資遮隱後，調查報告全文上網。��

